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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履行机构 

第四十七届会议 

2017 年 11 月 6 日至 15 日，波恩 

议程项目 11 

国家适应计划 

  国家适应计划 

  主席提出的结论草案 

1.  附属履行机构(履行机构)欢迎关于国家适应计划制定和实施进程进展情况的

信息文件。1 

2.  履行机构还欢迎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国家行动方案制定和实施进程中取得的进

展，并指出一半以上的发展中国家已经着手或启动了国家适应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进程。 

3.  履行机构注意到智利、肯尼亚和巴勒斯坦国通过国家适应计划中心网提交了

其国家适应计划，使提交该计划的国家总数达到八个。2 

4.  履行机构注意到，截至 2017 年 10 月 30 日，绿色气候基金(气候基金)通过其

准备和筹备支助方案批准了 38 项供资建议中的 10 项建议，以支持制定国家适应

计划，全球环境基金则批准了对四个国家3的供资建议，以支持国家适应计划的

制定和实施进程。 

5.  履行机构认识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在获得气候基金资金以制定和实施

国家适应计划方面仍然面临挑战。 

6.  履行机构欢迎 2017 年 6 月 28 日在乌干达的坎帕拉4，2017 年 9 月 11 和 12

  

 1 FCCC/SBI/2017/INF.12. 

 2 见 http://www4.unfccc.int/nap/Pages/national-adaptation-plans.aspx。 

 3 FCCC/CP/2017/7, 第 19 段。 

 4 与第 11 届国际社区适应会议一道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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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大韩民国的首尔5成功举办区域国家适应计划展，以及发展中国家和其他相

关的利益攸关方的积极参与。 

7.  履行机构对乌干达和大韩民国政府主办上文第 6 段所述的区域国家适应计划

展表示赞赏。 

8.  履行机构欢迎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专家组)作为 2017-2018 年工作方案的一

部分，成功举办下列国家适应计划区域培训讲习班： 

(a) 亚洲地区，2017 年 6 月 13 日至 16 日在菲律宾的马尼拉举办； 

(b) 太平洋地区，2017 年 7 月 10 日至 13 日在斐济的纳迪举办； 

(c)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2017 年 9 月 4 日至 7 日在哥斯达黎加的圣何

塞举办； 

(d) 法语非洲国家，2017 年 9 月 25 日至 27 日在摩洛哥的拉巴特举办。 

9.  履行机构又欢迎适应委员会和专家组为探讨如何针对国家适应计划的制定和

实施加强获取支持的进程，在各自与气候基金的接触方面取得的进展。 

10.  履行机构还欢迎适应委员会开展工作，就各国获得气候基金准备方案以促

进适应，包括国家适应计划的制定和实施进程的经验编写信息文件6，并注意到

信息文件将为计划在 2018 年国家适应计划展期间举办的讲习班提供参考，以促

进评估7国家适应计划制定和实施进程的进展情况。 

11.  履行机构欢迎专家组根据自身的任务授权，并与气候基金秘书处合作，就

国家适应计划的制定和实施进程从气候基金获取资金提供技术指导和咨询意见，

并请专家组在 2018 年国家适应计划展方案中列入一个项目，展示各国在获得气

候基金对国家适应计划的支持方面的经验。 

12.  履行机构还请适应委员会和专家组在 2018 年国家适应计划展之后，考虑如

何在其今后的工作方案中协助实施国家适应计划，并酌情在其报告中列入有关信

息。 

13.  履行机构还请各缔约方通过国家适应计划中心网的在线调查表，继续提供

资料，说明在实现国家适应计划的制定和实施进程的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经

验、最佳做法、教训、差距和需要，以及在制定和实施国家适应计划进程中所提

供和获得的支持。8 

     

 

  

 5 与大韩民国环境部共同主办，由韩国环境研究所气候变化适应中心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管理的)国家适应计划全球支助方案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办公室合作下组

织。 

 6 见 http://unfccc.int/files/adaptation/groups_committees/adaptation_committee/application/pdf/ac12_ 

8ai_readiness.pdf。 

 7 根据第 4/CP.21 号决定，第 11-13 段。 

 8 见上文脚注 7。 


